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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及时曝光查处森林火灾案件

编者按：新乡市委、市政府历年来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，加大责任追究力度，要求对因失职、渎职、责任不落实等引发森林火灾并造成重大损失的相关责任人，要及时曝光，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，有效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。自2010年防火期以来，新乡市共发生森林火灾15起，均属一般森林火灾。总过火面积121.45公顷，直接经济损失6.8万元（扑救经费除外）。截止目前，已查处14起。现将《新乡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关于2010年防火期以来森林火灾案件查处和责任追究情况的通报》摘要转发，供全省各地借鉴。

一、卫辉市火灾处理情况

1、2010年11月7日，卫辉市狮豹头乡猴梯村发生森林火灾，过火面积5.5公顷，属荒山，起火原因未查明，经研究，责成承包人王泽保赔偿火灾扑救经费500元。

2、2010年12月2日，卫辉市太公泉镇东陈召村柿冲自然村发生森林火灾，过火面积2公顷，属有林地荒山，起火原因未查明，责成承包人杨秀明补植补造。

3、2010年12月16日，卫辉市太公泉镇道士坟安都岭发生森林火灾，过火面积6公顷，属荒山，纵火人是该村一精神病患者，其监管人无任何承担能力，责成镇、村负责补植补造。

4、2010年12月27日，卫辉市狮豹头乡猴梯村发生森林火灾，过火面积9公顷，属荒山，起火原因正在查处中。

5、2011年2月1日，卫辉市狮豹头乡抵鹿泉石渣沟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35公顷，属荒山，起火原因未查明，责成承包人赔偿5000元扑救经费，主要用于群众性扑火人员补助。

6、2011年2月8日，卫辉市安都乡枣庄西山与狮豹头柳树沟交界处发生森林火灾，过火面积15公顷，属荒山，起火原因未查明，责成承包人郜建军承担所有扑火经费。

7、2011年3月17日，卫辉市安都乡上枣庄水库南坡发生森林火灾，过火面积5公顷，属荒山，起火原因未查明，承包大户郜建军连同上一起火灾（都是他的承包范围）共赔付扑火经费8900元。

二、辉县市火灾处理情况

1、2010年11月29日，辉县市沙窑乡金牛寺发生森林火灾，过火面积2.3公顷，属有林地，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，树木损失8110元，责成补植补造。

2、2010年12月1日，辉县市拍石头乡海棠厂村发生森林火灾，过火面积0.85公顷，属荒草，无树木损失，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，已对该村负责人诫勉谈话。

3、2010年12月29日，辉县市张村乡滑峪村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20.85公顷，属有林地，损失侧柏1万余株，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，责成补植补造。

4、2011年2月1日，辉县市南寨镇北寨村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2.18公顷，属有林地，烧死侧柏、油松187株，起火原因系村民景增林上坟燃放鞭炮所致，已处行政拘留10日，并罚款1500元。

5、2011年3月12日，辉县市南寨镇要街村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1.6公顷，无林木损失，起火原因由林州烧入，已加强沟通，在联防上采取措施。

6、2011年3月15日，辉县市高庄乡石井村山坡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16公顷，其中有林地0.95公顷，树木损失共3300元，其它经济损失1.5万元，经排查是一外地人员打兔吸烟所致，已发出通告缉拿。给予分包石井村森林防火工作的乡级领导干部郭林党内警告处分，包村乡干部吕祥党内警告处分，石井村支书李清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石井村会计任春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三、凤泉区火灾处理情况

1、2011年2月9日，凤凰山点将岭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0.1公顷，烧死幼柏树30棵，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，已补植补造。

2、2011年3月19日，凤凰山小广场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0.07公顷，烧死幼柏树20多棵，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，已补植补造。

通过以上通报来看，全市森林火灾发生地主要集中在卫辉、辉县、凤泉三个县（市）区。辉县是林业大县，在领导重视、资金投入、积极扑救、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得很好，下一步需加大隐患排查力度，落实好目标责任管理，充分发挥乡镇、村和护林员的作用，把火灾发生率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。卫辉市近年来在资金投入、防火管理等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，取得了一定成绩。从发生的7起火灾来看，多是荒火，尽管林木损失较小，但一些火灾过火面积较大，造成了一定影响，下一步要结合重点区域的实际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加大荒火管理和起火原因排查，加强防火隔离带建设，一旦发生火灾，主要领导要亲自到位组织协调扑救。凤泉区凤凰山是全市人民巨资建造的新乡后花园，一个烟头即可造成很大损失，要不断加大森林防火宣传力度，在游人管理、隐患排查、加大巡查力度上下功夫，确保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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